
澳門基金會

2025年資助計劃
監察及報告申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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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監察



變更申請

如受資助項目出現變更，須不少於項目實際開
始日前7個工作日向本會提出申請，並獲本會
批准同意。倘不獲同意，受資助者須按已獲同
意的計劃及批給條件執行項目或向本會申報取
消開展項目。

一、變更申請



申報事項

更改項目開展日期：較原定開展日期改動超過60日。
受資助者應不遲於項目結束後的7個工作日內申報。
取消開展項目：倘取消同一卷宗內最後開展的項目
或唯一的項目，受資助者應在該等項目的原定完成
日後7個工作日內申報；倘取消上述情況以外的其餘
項目，可於總結報告作出申報。

二、申報事項



事中監察



跟進項目

為確保資助款被妥善利用，更好掌握受資助
者在實施受資助項目的開展情況，本會將通過
現場跟進、消息跟進等方式，對受資助項目進
行事中監察工作。

一、跟進項目



事後監察



受資助者需按照2025年資助計劃
及公共資產監督管理局制定的
「受資助活動或項目查驗指引」
編製及申報總結報告及執行商定
程序報告。

一、報告申報及提交



《總結報告》：
由《執行報告》及《收支報告》組成。

《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應聘請執業會計師、會計師事務所、可提供會
計和稅務服務的會計師、可提供會計和稅務服
務的會計公司執行商定程序，並由其編製及出
具有關執行商定程序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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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的組成



倘在開展受資助之活動或項目的過程中，受資助者需與第
三方進行交易，例如採購財貨或服務，其交易金額達澳門
元十萬元或以上，且屬下列任一情況時，需在編製總結報
告時作出適當註明並提供該交易方的聯絡資料。

1.受資助者（自然人）為供應商的股東、供應商的行政管理
機關成員。

2.受資助者（社團／財團）的會長／理事長／秘書長／監事
長及上述人士的配偶／父母／子女為供應商、供應商的股
東、供應商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3.受資助者（社團／財團）為供應商的股東。

三、關聯交易之披露



《總結報告》：
於同一資助批給內，在最後的受資助活動或項目完成翌
日起30日內提交。

《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於同一資助批給內，在最後的受資助活動或項目完成翌
日起210日內提交。

温馨提示：逾期提交上述報告，5%資助款將不獲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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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告”的提交期限



1. 經“申請平台”提交後，須於指定期
間親臨本會遞交正本。

2. 倘受資助者選擇使用“商社通”，在
完成面容識別後提交報告，或根據規定完
成遞交相關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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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告”的提交方式



透過“商社通”提交報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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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告”的提交方式 (續)



透過“商社通”提交報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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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告”的提交方式 (續)



透過“商社通”提交報告界面：

15

五、“報告”的提交方式 (續)



透過“商社通”提交報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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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告”的提交方式 (續)



透過“商社通”提交報告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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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告”的提交方式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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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支憑證明細

填報注意事宜：
發出單位應為
接受款項之單
位，如個人收
取費用，發出
單位應為該個
人名稱。

倘為應收應
付款，應在
實收實付後，
向本會補充
憑證確實發
出日期。

倘收支貨幣
非澳門元，
請填報兌換
率。



透過“商社通”填報收支明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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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支憑證明細 (續)



透過“商社通”填報收支明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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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支憑證明細 (續)



由公司或機構或個人發出之憑證：

1. 買賣雙方名稱、產品或服務名稱、開立
日期、憑單編號、金額、賣方聯絡資料。
2. 開支對象為個人時，亦可提交職業稅M7
格式憑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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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支憑證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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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支憑證的基本要求(續)

符合要求之憑證範例：

買方名稱

金額

賣方聯絡資料

憑證編號、開立日期

服務名稱

賣方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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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支憑證的基本要求(續)

內地發出之統一發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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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支憑證的基本要求(續)

未完全符合要求之憑證範例：

欠 買方名稱

金額

賣方聯絡資料欠憑證編號

開立日期

賣方名稱

服務/產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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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支憑證的基本要求(續)

憑證未完全符合要求之補足措施：

如欠缺原始憑證或資料不完整，受資助者須
作出書面解釋，並由其負責人或獲授權的財
務主管人員，在相關文件上簽署及註明簽署
日期。



透過“商社通”提交其他文件，如書面解釋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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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支憑證的基本要求(續)



透過“商社通”提交其他文件，如書面解釋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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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支憑證的基本要求(續)



在截止提交報告期限屆滿前，受資助者可提出
一次延期提交報告申請。倘獲批准：

1.《總結報告》：
可延期間不超過90日。

2.《執行商定程序報告》：
可延期間不超過活動/項目完成翌日起計36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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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延期提交報告期限

在截止提交報告期限屆滿後提出的延期申請均不獲批准。



受資助者需履行該資助計劃章程內
第16點之義務，倘有違反義務之情
況，可被科處該計劃章程內第18點
之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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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履行受資助者義務的情況



違反義務情況的常見情況有：

逾期提交報告

未有按規定提出變更申請

沒有標示本會為資助單位

沒有保留原始憑證 30

九、履行受資助者義務的情況
(檢視2023年度受資助項目執行情況發現)



為免影響項目開展或累積不良資助紀錄，提醒如下：

履行資助義務屬評審評分指標：將直接影響日後每一宗資助申
請的評審結果。

按規定提出變更申請：倘報告結項時發現受資助項目出現嚴重
不符的變更，屬違反義務，按規定可被科處後果。

在活動、項目顯著地方標示資助單位“澳門基金會”。

保留受資助項目的原始憑證至少5年，以備本會或具權限部門
調閱、審計或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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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履行受資助者義務的情況



資助管理處

•計劃申請及提交
•批給結果通知
•同意書及確定通知書
的提交

•資助款的發放
•項目變更申請

電話：87950950
電郵：dgaf_info@fm.org.mo

資助監察處

•聲明異議
•報告申報及提交
•取消項目申請
•延期提交報告申請
•資助款返還
•受資助項目之監察

電話：87950950
電郵：dfaf_info@fm.org.mo

十、查詢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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